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桃園市政府建築管理處 函
地址：33001桃園市桃園區縣府路1號
承辦人：張巧玟
電話：03-3322101#6100
電子信箱：10020604@mail.tycg.gov.tw

受文者：桃園市建築師公會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3年5月22日
發文字號：桃建照字第1130040988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主旨 (380360200G_1130040988_ATTACH1.docx)

主旨：檢送辦理「加速建照案審查修正意見相關事宜暨疑義會議

（20）」會議記錄一案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依桃園市建築師公會113年4月26日桃市建師字第0647號開

會通知單續辦。

正本：桃園市建築師公會
副本：本處建照科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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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速建照案審查修正意見相關事宜暨疑義會議(20)討論 
會議時間：113年 05月 08日 15:00~16:00                記錄:梁瀞文 

會議地點：桃園市建築師公會 501會議室 

會議主席：陳副處長育時 

參與人員：陳副處長育時、林科長欣慧、莊正工煜程、高理事長志揚、陳副

理事長大榮、邱副理事長彥誌、劉國慶、梁瀞文、林芳正 

 

◆加速建照執行提案： 

1.有關竣工圖二維上傳，是否監造人須共同簽證，提請討論。(附件 1) 

決議：建築工程完竣後，應由起造人會同承造人及監造人申請使用執

照，又竣工圖說原則應由承造人繪製，故應由承造人上傳，但如

有不便得由起造人或監造人上傳。並循序修正「桃園市政府建築

執照書圖電子檔繳交作業原則」。 

 

2.有關建築物混凝土結構設計規範修正提升建築物混凝土最低抗壓強

度，內政部 87年 7月 2日台内营字第 8772186號函將導致建築物辦理

變更設計發生困難，補充相關說明，提請討論。(附件 2) 

建議: 依中華民國全國建築師公會 113.03.13全建師會(113)字第 0144

號函說明三「按前述內政部國土管理署 112年 12月 26日函示原

則,倘 113年 1月 1日後辦理建築物之變更設計,除有水平或垂直

增加面積之增建建築物應適用新規定(惟其已於 112年 1231日前

驗成之構部份或未增加面積之原核淮設計部分,仍依原核准內容)

外,其餘仍適用原建照法令適用時之規定。」辦理。 

決議：涉及全國，將委請全國建築師公會辦理。 

 

3.有關簡化申請「雨水溢流貯集滯洪設施」繳納保證金相關時程及程

序，提請討論。 

說明:目前「雨水溢流貯集滯洪設施」繳納保證金金額會於報告書核定時

依照當年度土地公告現值換算並檢附應繳金額公文，如申請建築執

照時遇跨年度土地公告現值有所調整，需先辦理更正公文再行開立

繳費單，且須繳費完成案件才能呈核，往往時間上會有所耽擱。 

決議：因保證金金額之換算是以建築執照核准當時之土地公告現值為基

準，為避免案件因跨年度導致需重新計算金額，簡化為建築執照

案件核准後開立繳費公文及單據，並於領取建築執照前繳費完

成，方可領取執照。 

 

◆個案疑義： 

1.有關於長庚醫院停車場，為防範人員跳樓事件，擬在屋頂女兒牆上加

高防護欄杆及鐵絲網，無涉及消防安全設備變更，應免會簽消防局，

提請討論。 

決議：如本案變更事項確實未涉及相關消防設備檢討，得由設計建築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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或消防設備師簽立切結書，則免會簽消防局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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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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